
 

 

 

 

 

附件五 

申請國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經費補助作業流程圖 

會審 

副署 

呈
報 

會審 

說明： 

1.配合民間院校教育學程，各單位於四、九月

底前彙整工作計畫等資料，報部申補所需預

算。 

2.預算獲分配 2週內，各單位應完成預算支結

作業，將補助經費核發至申請個人。 

3.本表為供說明作業流程，各單位可審酌單位

特性及編制，另行律訂內部作業流程。 

核定 

基 層 主 計 軍 官 

依「軍費支用執行

及支付結報規定」

審 查 及 副 署 

國防部人次室 

依工作計畫及申

請名冊，呈權責

長官核定後撥款 

初 審 單 位 
就申請人所附申請資

料、申請額度及補助

次序實施初審，並彙

整單位需求額度，如

有實需得召開甄審會 

呈
報 

申 請 人 

填寫參加公餘
進修經費補助

申請表 

範例如附件六 

複 審 單 位 

就所附資料及申請

補助額度實施複審

，彙製工作計畫及

申請名冊呈國防部

申 撥 補 助 預 算 

複審單位主計軍官 

依「軍費支用執行及

支付結報規定」審查

工 作 計 畫 及 副 署 

各單位獲分配預算應於 2週

內完成支結並核發申請個人 

業

務

機

關

及

直

屬

院

校 

各
司
令(

指
揮)

部
、
本
部
直
屬 

編
階
上
校(

含)

以
上
單
位 

 


